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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言 １　　　　

前 言

“哭嫁”为我国盛行的一种婚礼仪式。将为人妻的新娘，对

着亲人悲歌恸哭，直到挥泪上轿。此俗产生甚古，起源于掠夺

婚，并历经种种婚姻形式。

人类历史上曾有这样的记录：考古学家发现，十万年前，欧

洲有一个种族，学界称其为尼德特人。遗留的骨骼化石表明，该

人种身材高大、体魄强健，在原始人群中颇有先天的优势，可是

后来他们神秘地消失了。科学家们百惑不解，他们到哪里去了？

他们的后裔是现在欧洲民族中的哪部分？可就是找不到答案，

现代欧洲民族哪一个似乎都与他们没有关系。经过考古学家和

人类学家、民俗学家的共同努力，谜底终于找到了———他们消失

了。消失的原因，既不是天灾，也不是病魔，而是两性生活无规

则的恶果。在无约束的杂婚中，为争夺异性，氏族内部成员相互

拼斗残杀，成批年轻力壮的男女惨死在性的争斗中。最后，终于

一蹶不振，日趋衰落，直至消亡。

人类不摆脱这种兽性的杂乱群婚，是无法再发展的。中国

大地上的先民较早意识到两性生活无约束的危害，同样也逐步

觉察到直系血亲联姻带来的人种退化。因此，不得不对兽性式

的两性关系实行一定的禁忌、限制。这些禁忌、限制，获得了公

认，遂形成了种种的婚姻习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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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产生的是对群婚本身的一定约束，禁止同支系的男女

过性生活，要求远系姐妹们与另一远系的兄弟们共婚，这是亚血

族群婚。在这个时候，蘧氏之民，虽仍只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，但从

血缘上把父母隔得远了，有利于子女种族的健康发展和人性对

兽性的挣脱。至黄帝时代，普遍实行族外婚姻，这从远古传说的

帝王的姓氏中可见一斑。远古帝王，大概是从母得姓。如神农、

黄帝，皆为少典的后裔，而神农姓姜、黄帝姓姬，都因母姓不同的

缘故。

为了得到外族女子为妻，光靠和平地交换是远远不够的，我

们的先祖也不得不以武力，到他族掠取足够的女子为妻，于是掠

夺婚习俗出现了。古文献《易经》中有两首爻辞，大约是上古的

民歌，对此作了真实的描绘：“贲如，皤如，白马翰如。匪寇，婚

媾。”“乘马班如，泣血涟如。”现汉字之“婚”，本身就凝聚了远古

先祖两性生活的一种遗俗。婚字从“昏”，抢婚虽随时可行，终不

若黄昏或夜间之为便。骑着马，挟着弓，乘人休憩不备，以暴力

求婚媾，女子岂有不哭之理。这种因被掳的惊恐、痛苦而发出的

呼救之声，便是现在一般哭嫁习俗的原始形式。以后新娘或忧

或喜、或假或真的哭泣，皆为此呼喊的延续。

“哭嫁”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。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

我们，原始社会初始，实行群婚，知母不知父，孩子跟随母亲生

活，属母方族团，血统按母系计算。后来逐渐向个体婚制过渡，

产生了父亲的观念，但在母系制度下，男子到妻方生活，处于服

从命令听使唤的地位，所生子女仍属母亲的族团。到原始社会

后期，男子在生产劳动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提高，男

子外居不利于本族的发展，于是男子留在本族，让女子出嫁。社

会即由女性中心进化为男性中心，女子失却了原有的至上地位

而沦为男子的附庸及所有物。正如恩格斯所说：“母权制的被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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哭嫁

翻，乃是女性的

具有世界历史意

义的失败。”女性

自然不会甘愿为

男性所辖制，不

屈的意识以其强

大的生命力积淀

于女性的心底，

于是便有了女子

出嫁时候的哭。

由此可见，萌芽期的哭嫁的泪水至少融合了两方面的内在

动因：一是对男权思想的愤愤不平，二是追恋母系氏族社会。如

果说在知母不知父的年代，男性不可能有自身权利的要求，性别

的差异并没有被强烈地意识到，两性间无矛盾可言的话，那么哭

嫁便显示了性别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社会性别差异的冲突，也就

是女性自我意识与男尊女卑观念的撞击。此时的婚姻无任何性

爱可言，纯粹是为了传宗接代，女性成为男性泄欲及生育之工

具。然而女性的性别优越感并未因此而泯灭，性别的支配欲同

男性一样强烈，历史的荣耀映在她们身上的光环还未消尽。这

种愿望与现实的鲜明反差，使得她们的泪水散发出的是十足的

苦楚和悲酸，而不是其他的味道。

哭嫁始于掠夺婚，不仅未随掠夺婚之消亡而灭迹，反而经历

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，愈来愈盛，其内涵更为丰富，演变为一

种婚俗。哭嫁到了成熟期，且哭且歌，种类繁多。

奴隶社会，男女两性间的权力平衡不仅在现实生活中，且于

观念上都被彻底打破。女性原先那种留恋母系社会之心态不复

存在，唯有默默承受名目繁复的来自男性的压迫。于是，哭嫁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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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得以传承的本质因素增添了新的内容，发生了质的变化。

掠夺婚虽不复存在，迎娶新娘之手段不再诉诸武力，但随之

相继而至的买卖婚、服役婚、交换婚、聘娶婚以及其他特殊的嫁

娶形式，皆剥夺了妇女自由选择配偶之权利，为哭嫁习俗的滋长

营造了“优越”的社会环境，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，买卖包办婚

姻或变相买卖婚仍时常死灰复燃。在“哭嫁歌”中，嫁和卖往往

为同义语，姑娘成为商品，在媒人的穿针引线中被四处兜售。

“人家放女选儿郎，你们放心选家当，拿到女儿做买卖，不管女儿

的下场。”（四川《哭嫁歌》）嫁女只为赚钱，性爱荡然无存，乃是

对人性的最为严酷的摧残。有了“女”和“家”被强行扯合在一

起的“嫁”，女子岂能不哭？婚姻与性爱分离却同家法族规结合，

成为妇女性爱生活的桎梏。哭，乃性爱欲望的炽热与婚姻现实

的冰冷互相触及后的必然爆发：既是对婚姻悲剧的绝望和无奈，

又是对封建家长制压抑性爱的反抗。性爱与婚姻的矛盾是封建

时代激发哭嫁习俗传承的最基本的内在动因。

性爱根植于人性，“人为情死，鸟为食亡”。贵州流行民歌

有：“妹的门前一颗梨，一刀切断两头齐，宁愿和哥刀下死，不愿

和哥两分梨（与‘离’谐音）。”求之若渴的性爱与婚姻冲突，得不

到满足，使青春黯然失色。踏上婚途，无异于向火坑迈进，则哭

为必然，这种哭声最为令人撕心裂肺。

嫁而悲，悲而哭，而其宣泄之情并非是对失去性爱的哀怜、

绝望，恰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怨恨、憎恶。其讨伐对象主要不在

父母，而指媒人。父母毕竟于自身有养育之深恩，加之于封建家

长制的熏染，迁怒父母，难免遭众人奚落。媒人是婚姻的撮合

者，在新娘眼里，为罪魁祸首。她们将自己的一腔怨恨倾泻于媒

人身上：“拿错儿字配错人，绝子绝孙做媒人，做仔格头啥媒

人……良勿良仔莠勿莠，是侬格头媒人做勒大勿好，我勿怪东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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哭嫁

勿怪西，只怪是

侬大媒相。”骂得

如此尖刻、痛快

淋漓，矛头实指

封建包办婚姻，

媒人不过是旧婚

姻制的替罪羊。

这种充溢着控诉

意味的哭嫁，将

个人的不幸和封

建婚姻制度联系起来，使得哭嫁具有历史的现实意义。被剥夺

了性爱的新娘们，以自身的境遇，伴随振聋发聩的哭诉，揭露封

建婚姻制度的罪恶。尽管仍旧以婚嫁告终，性爱被泪水淹没，冲

突变为屈服，但自有婚姻嫁娶以来，妇女便以哭嫁这一合理的方

式，在一片喜庆声中，为女性的婚姻自由唱着执着追求的歌。

女子嫁到夫家，要承受另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，即生离死别

之情。要离开父母，离别从小青梅竹马的兄弟姊妹，眷恋难舍，

悲由此生。

哭性爱的夭折，为封建礼教所不容，因为男女授受不亲的道

德观念腐蚀着人们的头脑，谈情说爱、自寻婆家被视为羞耻、越

轨之举。“将仲子兮，无逾我园，无折我树檀。岂敢爱之？畏人

之多言。仲可怀也？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。”这明显地透露出处

于封建礼教氛围中的女性对待性爱的尴尬心态。她们更多的是

将对性爱的渴望及不幸融入泪水里，积存于心底，而不能痛痛快

快地尽情发泄。然而倾诉亲人之情则为天经地义，符合封建伦

理的忠孝观念。于是在“哭嫁歌”中，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为姊

妹对哭或母女对哭。其情深意切，催人泪下，感人至深。毛南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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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子出嫁，启程时唱《出门下阶歌》：

　　生来是女要出嫁，离爹离娘好心疼。
　　躲在娘肚九月整，一世难忘养育恩。
　　思来想去泪淋淋，服侍父母不到头。
侗族母亲在女儿出门上路时唱道：

　　女儿服侍别人去，丢下娘亲怎忍离。
　　娘我病了谁递水，雁边屋头叫苦凄。

女儿是娘身上一块肉，一旦分离，娘自然难过；女儿在娘的爱护

下长大，“再好的婆抵不过丑（坏）的娘”。此情此景，在婚礼的

特定环境中，当是最易宣泄、最需抒发的。感激、牵挂、歉意和忧

虑等等复杂的情愫萦绕于母女心胸，不吐不快。

出嫁，带来母爱与性爱之冲突。哭而嫁，是母爱的退化，性

爱的勃兴，是性爱对母爱之超越、升华。此为生理成熟之必然，

情窦萌动，喜由是盛。然而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婚姻，却使出嫁的

意义产生质变，带给新娘的是双重失落：性爱没有实现，母爱也

一去不再复返。嫁而哭，乃性爱和母爱双双成熟后被强行骤然

扼杀的绝望呐喊。性爱和母爱这两个永恒的主题，随着哭嫁的

终止而从女性的生活中渐渐地消失了。而“三从四德”、“嫁鸡

随鸡，嫁狗随狗”的从夫、依夫、靠夫的思想，竟然成为女性开始

新生活的主要精神支柱。可见，在人类所有的表情行为中，哭嫁

的悲剧意识应是最为丰富和浓烈的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颁布了《婚姻法》，妇女赢得了政治上的解

放、经济上的独立和婚姻上的自由，封建礼教的枷锁被彻底打

碎。哭嫁之功能已发生了根本转换：封建时代是为失去性爱而

哭，而现在则为获得性爱又唯恐失之而泣。此为心理平衡之需

要。哭嫁，古来如此，随着岁月流逝，原先激发哭嫁习俗生成和

传布的原因不复存在；即使亲人之爱，由于社会环境的优化和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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姻观念的更新，“嫁出的女，泼出的水”已不是现实，生离之情自

然淡漠，母女凄戚抱头痛哭实在没有必要。然而哭嫁作为婚礼

程序中的一个仪式却延续了下来。新娘在遵从这一习俗时，不

再为其内心世界之展露和情感之宣泄。嫁而哭，哭而嫁，家家如

此，代代相传，若破例破涕为笑，反显异常，于心不安，担心喜乐

不能持久。因此，哭嫁含祥瑞意味，有维持心理安定之功效。此

大概与民众的惰性心理有关：守旧最为易事，不会出差错。围观

者既不会对其究根问底，也不会为之感染动情，而只视哭嫁为婚

礼中的一个“节目”，对新娘哭态之逼真程度加以评论。

因此，现今哭嫁习俗的流传有其盲目性和强烈的惯性，呈现

出另一种对抗：性爱与礼仪的冲撞。性爱虽然觉醒，但因封建婚

姻制度摧残而盛行起来的哭嫁习俗，并未因性爱的解放而灭迹，

却导向性爱的对立面，在客观上起了“抑喜”的作用，致使新娘在

性爱即将实现的最幸福美妙的时刻积情于心，不得喜形于色和

抒发。正是由于这一内在的缘故，哭嫁习俗进入了没落期。在

广大的汉族地区，哭嫁为婚礼中可有可无的点缀。

婚姻礼俗是男女建立婚姻关系的必要途径。由于结婚是人

生最大喜事，关涉到家庭幸福、家族香火的延续和社会的安定，

因此有关婚姻的习俗也就特别繁多。哭嫁仅仅是婚俗中的一个

插曲。以上简单梳理了哭嫁习俗流变的轨迹，从中可以看出，婚

俗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，具有鲜明的时代

特色。婚俗还包含丰富的文化意蕴，充溢着美好的情感以及人

们对幸福家庭生活的向往。本书将依照婚礼的程序，展示婚礼

中重要环节的风俗画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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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鼠娶亲

一、从媒人到电脑“丘比特”

１．无媒不婚

媒人，古称“冰人”。古俗春秋为嫁娶

吉时，而冰天雪地的冬季才是媒人为男女

撮合牵线之时，故媒人才有“冰人”之称。

媒人又称媒妁，民间俗称媒婆、红娘、月老。

媒人所司职责，文雅的说法，是“通二姓之

好，定家室之道”。通俗讲来，就是撮合男

女婚事。

中国社会中一句妇孺皆知的话，表明

了媒人在传统婚姻制度中的重要角色：“父

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”凡婚姻必须有媒人存

在，“无媒不婚”。《诗经·豳风·伐柯》有

诗句：“伐柯如之何？匪斧不克。娶妻如之

何？匪媒不得。”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：没

有斧头做不成斧柄，没有媒人讨不到老婆。

后来人们便以“伐

柯”、“执柯”、“作

伐”代称做媒，以

“伐 柯 人”称 呼

媒人。

在中国古代

社会，媒妁之言是

和父母之命并重

的婚姻条件之一，

没有“媒妁”的婚

姻是不能成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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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点不仅上升到礼的高度，而且被法律

所规范。《唐律·为婚女家妄冒条》说：

“为婚之法，必有行媒”。元明清时期的法

律中也有类似规定。

只有请媒妁出山，男婚女嫁才合法化，

如果婚姻自作主张，甚或自己托媒求亲，那

就是“淫佚”，是非常可耻丑陋的事情。相

传秦代长安城里有个小伙子，童年时与一

个叫父喻的邻家女孩整天在一起玩耍，两

人青梅竹马，亲如兄妹。长大后，小伙子变

成一个威武英俊的青年，父喻也出落成容

貌俏丽的大姑娘，他们相爱了，发誓结为夫

妻，海枯石烂不变心。谁知战乱中小伙子

被征入伍，一去就是几年，杳无音讯，吉凶

未卜。父母见父喻到了出嫁年龄，托媒人

四处为女儿物色对象，父喻坚决不从。但

在“婚姻大事哪有儿女做主之理”的逼迫

下，在媒人不厌其烦的催促中，可怜的父喻

只好含泪出嫁。汉代出现的董永和七仙女

的爱情故事也是请出土地爷、槐荫树为媒，

方才完成一段天上人间的美好姻缘。神仙

的婚配尚得双媒，何况芸芸众生、凡夫俗

子呢？

２．遭人恨的媒人

媒人在抢婚习俗中也扮演着重要角

色，成为“抢”的帮凶。鲁迅先生笔下的祥

林嫂，就是被抢到贺老六家去的，可见浙江

绍兴过去曾盛行过抢亲之俗。按当地的旧

俗，婚事议定后，媒人设法让新郎偷偷看一

次新娘，然后议定日子，男方邀集邻里亲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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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船在女家附近等候，并派人送信到女家。

女方父母故意支女儿去河埠头洗衣、洗菜

或淘米。新郎见机上前拦腰抱住新娘，其

他人一拥而上，把她捆绑上船，女家还故意

哭哭啼啼追赶一番。湖州、长兴一带，过去

抢亲之俗也屡见不鲜，而且都在公开场合

下抢。男家作好抢亲准备，派人时刻跟踪

姑娘的行动，若打听到新娘要去看社戏、赶

庙会，那就是最好的时机了。媒人领着抢

亲队伍，待新娘一出现，新郎冲上去将她抱

住，并摸出一把圆头剪刀，把新娘的裤带剪

断。新娘惊慌之中抓住裤腰，新郎抱起她

就飞跑。新郎的同伴们迅速出来高呼“抢

发！抢发了！”一边喊一边点放鞭炮，往人

群中扔红帖子，吹鼓手也吹起唢呐。

在媒人操纵的婚姻中，青年男女找到

如意伴侣的机遇很少，绝大多数在封建礼

教的束缚下，以牺牲自己的感情和愿望为

代价，苟且建立一个家庭。一旦婚姻不成

功，大部分责任落到媒人这个“婚姻掮客”

身上。在姑娘出嫁时所唱的《哭嫁歌》（土

家族）中，一个主要内容就是“骂媒人”。

在新娘看来，媒人是万恶之首，她们把自己

的一腔怨恨倾泻在媒人身上，用最尖刻的

词句咒骂媒人：

背时媒人是条狗，那头吃了这头走。

娘家来欢女婿好，婆家去夸嫁妆多。

树上麻雀哄得来，岩上猴子骗得走。

豌豆开花角对角，媒人吃了烂嘴角。

铁树开花八寸长，媒人吃了烂大肠。



４　　　　 民 间 婚 俗

板栗开花球对球，背时媒人吃了断舌

又烂喉。

不仅如此，民间还有许多为难、惩罚媒

人的习俗。广东惠州婚俗中有打媒人的习

俗。在男家迎新娘上轿前，女方先把新娘

藏起来，男家便派媒人去找。女家的女伴、

女友便用早已准备好的墨水、胡椒粉等劈

头盖脑向媒人扔去，然后一拥而上，对媒人

拳打脚踢，直打得媒人鼻青脸肿，旁观的人

才会把女家亲友拉开，让媒人扶新娘上轿。

居住在贵州仁怀、遵义一带的仡佬族

娶亲时，不论春夏秋冬，男女两家的亲人都

要准备一盆冷水放在门后，等媒人一脚踏

进门槛，立即兜头淋去，弄得媒人衣湿背

脏、蹙眉皱额、狼狈不堪。据说这样能够淋

去晦气，夫妇才会和睦亲顺，人财两旺。

３．媒妁之言不可少

尽管媒人遭人怨恨，但在两性关系中

却一直发挥着作用。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

封建帝制，但是服务于封建礼法的媒人仍

没有退出历史舞台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恋

爱自由、婚姻自主被写进了《婚姻法》，媒

妁失去了往日的社会意义，也不同于往日

的性质，但是其身影却时常能够见到。

张铭远在《黄色文明———中国文化的

功能与模式》一书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：

现代社会，恋爱婚姻自由了，可人们在

很大程度上并不看中这个自由，或不知道

如何去争取爱情，因为祖先毕竟没有留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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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传统。在农村，相亲广泛，在城市“介

绍对象”普遍。笔者常听到那些现代“媒

妁”聊天：“喂，我这有一个，×年龄，×学

历，×工作，×长相……你那有没有合适

的，给对一个。”云云。为了一个人能对上

“象”，家人、亲戚、朋友、熟人，大家一起运

动、奔走，当事人自己反而不操心。介绍人

把两人拉来见面，旁边还往往有人代为品

评。我们不禁要问：这究竟是个体婚姻，还

是集体群婚呢？甚至有些在许多方面都已

“洋化”了的海外华人，也总喜欢采取请家

乡人代为找一个，然后相准带走的方式。

性爱选择是最能体现个性的，而在此却由

人代劳了。

其实，请人代为说媒，并不是抹杀了人

的个性。现代年轻人为了求学或寻找职业

而远走他乡，家庭已不再成为社交的中心

点，而人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人生地不

熟，很难交上合适的朋友。上海、北京等不

少大城市一部分大年龄青年婚恋的蹉跎，

应该说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，但据笔者调

查，其中有不少是因社交圈相对狭小而被

耽误的。有这个现实存在，社会就需要热

心牵线搭桥的“红娘”继续存在。现代媒

人的说媒与传统的媒人已有很大的区别，

媒人多是把双方当事人的情况互相作个介

绍，传递个信息，而婚姻的成败完全取决于

年轻人自己的意愿。由媒人和父母主宰的

婚姻已经一去不复返，这是历史的一大

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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